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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调查报告没有国际法依据 
 

华为中兴和中国政府可准备两项法律反击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所   刘敬东  
 

  根据WTO协定“安全例外”条款的法律规定，姑且不论美国国会调查得出中国两家企业“与
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这一结论是否准确(事实上，中国两家企业均否认这一结论并提供了充分证据
证明自身的独立性)，“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一理由本身就不在 GATT1994第 21条“安全例外”规
定的法定情形之列。援引该条例外来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贸易的行为根本就没有WTO规则依据。 
  美国国会发表的报告以及建议并不具备国际法根据，与 WTO“安全例外”条款完全背道而
驰，是对该条款的滥用，实质上就是一种投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华为与中兴可准备通过美国法律规定的行政救济手段以及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手段，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 
  中国政府可准备向 WTO 争端解决机构申诉，请求该机构对此作出裁决，由于 WTO 争端解
决机制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作出的裁决美国方面必须予以执行，这就会迫使其改变错误决定。 
  10月 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称，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美国政府阻止这两家企业在美开展投资贸易活动。

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又一起带有浓重保护主义色彩的严重事件，此事

件不仅对华为、中兴两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具体业务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而且对中美两国

之间的经贸往来也势必造成严重不良后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日渐增多，涉及的领域不再限于

以往的能源、建筑等传统行业，已开始涉足众多高科技领域。与此同时，中国投资的地域也不断

扩大，已由主要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扩展为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范围投资。一些发达国家或

地区出于“冷战”思维，背弃了其一贯推行的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宗旨，针对中国企业的一些正

当投资行为百般阻挠、极力遏制，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以此为借口阻止

中国企业对相关行业的投资贸易活动，这已成为近期频发的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应当认真地从国际法角度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国际法规则以及 WTO 争端解决
机制等法律手段对此加以反击，消除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投资、贸易行为实行的歧视性政

策，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WTO规则中“国家安全”的规定与运用条件 
  在国际投资领域，WTO 体制中《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是各界公认的、规范各国投
资政策和行为的权威国际法文件。尽管该协定强调其规制的投资措施必须“与贸易有关”，但国

际法学界普遍认为，在国际投资尚缺乏实体性国际法规范的情况下，该协定对国际投资行为的规

制作用十分明显。由于 WTO 是一个多边贸易组织，因此，该协定冠以“与贸易有关”字样，使
得WTO管理国际投资行为更为名正言顺。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开宗明义倡导投资、贸易自由化以及自由竞争，指出：“期

望促进世界贸易的扩大和逐步自由化，便利跨国投资，以便提高所有贸易伙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成员的经济增长，同时保证自由竞争。”并指出，“认识到某些投资措施可能产生贸易限制作用和

扭曲作用”，特订立此协定，以规范成员方制定的国内投资措施。 
  在规定成员方应当对外国投资行为实施国民待遇、普遍取消数量限制以及透明度等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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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该协定规定，GATT1994项下的所有例外均应酌情适用于该协定的规定，因此，GATT1994
第 21条“安全例外”应适用于该协定。鉴于此，分析、研究 GATT1994第 21条“安全例外”条
款的规则含义，对于判断美国等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投资、贸易采取的限制措施

的合法性，并采取法律行动，无疑是必须要做的功课。 
  从立法者的本意来看，无论是 GATT1994第 20条“一般例外”、还是第 21条的“安全例外”，
其目的是在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推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同时，给成员方确保其国内经济、社

会安全、稳定提供一个“安全阀”。当成员方在履行WTO协定义务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危及国家安
全、公共道德、人类以及动植物生命健康、保护可用竭资源等情形时，可采取豁免协定义务、

WTO 规则所允许的投资或贸易限制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他国投资
或贸易的行为可以找到WTO规则的依据来源。 
  但问题在于，尽管 WTO 规定了成员方可以享有“安全例外”条款赋予的权利，但绝不是允
许成员方滥用这项权利，成员方在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投资、贸易行为时，必须遵守 WTO
协定条款，否则就是对WTO规则的违反，势必侵害其他成员方的合法权利。 
  首先，GATT第 21条“安全例外”规定了可供援引的、十分具体的情形，只有在这些情形下，
成员方才能运用此例外条款。综合起来，该条款规定了以下三种情形：第一、成员方可拒绝提供

其认为如披露则会违背其基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息；第二、成员方有权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

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第三、成员方为履行其在《联合国宪章》项下的维护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以上三种情形中，实践中运用的最为普遍、也是与本次华为、中兴事件有关的就是第二种情

形，但该条在赋予成员方采取行动保护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权利的同时，明确列明了必要的条件，

即，涉及“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法定情形：1、与裂变和聚变物质或衍生这些物质的物质有关
的行动；2、与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贸易有关的行动，及与此类贸易所运输的直接或间接供
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或物资有关的行动；3、在战时或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下采取的行
动。 
  也就是说，只有在以上三种情况发生时，WTO成员方才可以援引“保护基本国家安全利益”
的例外规则，限制外国的贸易与投资行为。可见，“安全例外”或“国家安全”例外并非是一项

原则性规定，而是具有完整、准确法律含义的法律规则，绝不是成员方可以信手拈来、随意滥用

的“挡箭牌”、“保护伞”。 
  其次，根据一般法律原理以及 WTO 的司法实践，对于“例外”条款应当从严解释和运用，
这对于维护WTO规则的有效性和法律尊严是极为重要的。 
  顾名思义，“例外”就是正常情况以外偶然发生的、非惯常性的行为，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

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者对于“例外”条款都奉行从严解释和运用的原则。因为，如果扩大“例

外”条款适用的范围势必会对法律中普遍性、正常性的规定产生破坏和冲击，使得法律本身的制

定变得毫无意义。基于同样的道理，从严解释和运用“例外”条款也是国际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组、上诉机构在审理成员方之间贸易争端时多次对这一原则加以强
调。 
  由此可见，尽管各国可援引 GATT1994 第 21 条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国投资和贸易采取
限制措施，但必须符合该条款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件和情形。不仅如此，成员方还必须尊重对“例

外”条款从严解释和运用的国际法原则，善意地、十分慎重地行使这项权利。 
  美国国会调查报告没有国际法依据 
  在日前发表的报告中，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经过为期一年的调查，它得出如下结论：

华为和中兴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为它们获得了美国企业的敏感信息。美国国会特别担

忧华为和中兴的原因是它们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报告指出，允许华为和中兴在美国开展业务，

将使中国政府有能力窃听美国通信，对水坝和电网等关键设施发动攻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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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迈克·罗杰斯和该委员会的民主党领袖鲁珀斯伯格表示，美国政府应当被禁止与华为、中兴

做生意，美国企业应当避免采购华为、中兴的设备。 
  从以上内容来看，美国国会报告调查认为中国上述两家企业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并以此为

由得出两家企业在美投资与贸易行为将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结论，建议对它们的投资与贸易采取

限制措施。 
  美国是 WTO 重要成员，同其他成员方一样负有履行 WTO 协定的国际法义务，在对待同为
WTO 成员的中国对其投资方面，美国应当遵守 GATT1994 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条
款。可是，根据前文对 WTO 协定“安全例外”条款的法律解读，姑且不论美国国会调查得出中
国上述两家企业“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这一结论是否准确(事实上，中国两家企业均否认这一结
论并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自身的独立性)，“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一理由本身就不在 GATT1994第
21条“安全例外”规定的法定情形之列，援引该条例外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贸易的行为根本就没
有WTO规则依据。 
  根据 GATT1994第 21条“安全例外”列明的法定条件或情形，中国上述两家企业既与裂变、
聚变物质无关，又非涉及军事行动或物资，中美两国亦非战时或国际关系紧急状态，更没有履行

《联合国宪章》规定义务的情况出现，谈何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如果硬要从中找到法律依据，美方最有可能捞到的一根“稻草”就是“安全例外”第 2款中
规定的第二种情形：“与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的贸易有关的行动，及与此类贸易所运输的直接

或间接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或物资有关的行动。”但是，根据对“例外”条款从紧解释和运

用的法律原则，除非美国方面拿出充分证据表明，中国两家企业的投资行为与美国的作战物资或

“与此类贸易所运输的直接或间接供应军事机关的其他货物或物资有关”，否则，仅凭军方也会

使用电信工具这一点就得出中国企业的投资、贸易“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结论，则完全违背了

“例外”从紧的法律原则。 
  综上，美国国会发表的上述报告以及建议并不具备国际法根据，与 WTO“安全例外”条款
完全背道而驰，充其量是对该条款的滥用，实质上就是一种投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中国企业和政府可准备采取两项法律行动 
  鉴于美国国会上述报告缺乏国际法依据，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应当采取行动，反击报告得出

的结论和建议。在中国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与美方开展交涉的同时，中国两家企业亦应当据理力争。

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都应当做好采取法律行动的准备。 
  根据国际法中用尽当地救济的法律原则，中兴、华为两家中国企业应当首先运用美国的相关

法律和机制排除对其投资、贸易权益的侵害。由于美国国会刚刚发表的上述报告仅具有建议性质，

中兴、华为两家中国企业还需等待美国政府部门作出正式决定后，才可采取具体的法律行动。主

要是通过美国法律规定的行政救济手段以及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从政府层面讲，中国政府应当密切跟踪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认真研究美国政府随后作出的决

定，并就此与美国开展磋商，阐明中国政府反对投资、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要求美方摒弃歧视

中国企业的作法，秉承开放、合作的原则，切实为中国企业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创造公正、平等的

市场环境。如果美方坚持错误决定，中国政府可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同时，可向 WTO 争端解决机构申诉，请求该机构对此作出裁决，由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
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作出的裁决美国方面必须予以执行，这就会迫使其改变错误决定。当然，

在正式提交申诉之前，应当做好大量的法律准备工作，以确保WTO裁决结果的公正性。 
  考虑到近期美、欧等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投资、贸易现象已成普遍态

势，中国政府应下决心运用国际法规则以及 WTO 争端解决机制等法律手段遏制这一态势的进一
步蔓延，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相关链接 
  非难华为中兴缘于被超越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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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经济新闻》10 月 14 日刊登题为《对于美中贸易摩擦不应隔岸观火》的评论文章，认
为中国企业与美国发生摩擦显示，原本领先的一方正在被赶超，华为、中兴在美国国会遭受攻击

反映了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焦虑心态。贸易摩擦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 
  美国议会上周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向美国企业发出警告，敦促其慎重对待与中国两大通信巨

头之间的交易。其背景是中国企业在移动电话及高科技领域的崛起。 
  此次中枪的是目前排名全球通信器材领域第二和第四的华为公司与中兴公司。由于两公司的

设备存在向中国泄露美国机密情报的嫌疑，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约从一年前展开了调查。 
  虽然两家公司对相关指控表示反对，但影响已经出现。华为自 2008 年以来就与美国杀毒软
件业巨头赛门铁克展开了合作，但在今年春天却宣告中止合资关系，原因是赛门铁克担心与华为

的合作将使其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业务往来受到影响。 
  虽然泄露情报的嫌疑并未坐实，但美国国会对华为的指控却集中在其创始人与政府关系密

切。对此，华为方面反击称，“中国政府并未向华为投入资本，华为在防范网络犯罪方面与美国

企业有合作关系”。 
  华为等企业的迅速增长是其在美国国会遭受攻击不能忽视的背景因素。2011年华为的销售额
高达 324亿美元，今年上半年的业绩更是超过了全球第一大电信巨头瑞典的爱立信公司。预计在
今年年底公司成立 25周年之际，华为必将跻身于全球顶级企业行列。 
  华为从很早开始就将目标瞄准了高速数据通信等尖端技术。在欧美各国正在大力推进的新一

代无线通信技术 LTE中，华为持有 15%以上的基本专利。此外华为还通过低价策略进入高清视频
会议系统竞争，威胁到了在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思科系统公司。 
  无论是在体育竞技中还是在技术研发领域，如果竞争者彼此之间实力悬殊，就不会发生摩擦

了。而最激烈的情况就发生在原本领先的一方被赶超的时刻。 


